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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质权产生至消灭的期间,包括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间以及抵押

权、质权行使期间。质权存续期间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当

事人在订立质押合同时能否约定质权的存续期间,约定的效力

如何.二是如果不允许当事人约定质权存续期间,或者法律允许

约定,而当事人没有约定,质权人应当在多长时间内行使质权,

质权何时消灭。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一点管见。 设立质

权时是否允许当事人就质权存续期间进行约定，质权是否因

一定期间的经过而消灭，我国《担保法》对此未作规定，学

术界和实务界争议很大。 一种观点认为，质权合同中约定有

质押存续期间的，其约定无效。首先，物权法属于强行法，

奉行物权法定的原则。根据物权法定的原则，当事人不能在

物权法之外设定物权，也不能以物权法之外的方式消灭物权

。质权作为物权中的一种，可以因《担保法》所规定的消灭

方式而消灭，如因担保物权的行使而消灭（《担保法》第53

条）、因所担保债权消灭而消灭（《担保法》第52条）、因

标的物灭失而消灭（《担保法》第58条）。却不能因当事人

约定的存续期间届满而消灭，否则将违背物权法定的原则。

其次，质押当事人约定质押期间与质押担保债权受偿的目的

不完全吻合。质权以质押标的交换价值担保债权的实现，从

属于被担保债权的而存在，债权不消灭，质权没有单独归于

消灭的理由；惟有债权消灭，质权始归于消灭。最后，在现

实生活中，若允许当事人约定担保期间，将极不利于债权的



担保，加大担保成本，损害担保制度的功能。譬如承认担保

期间，尤其是登记机关登记的担保期间，可以消灭担保物权

的话，因期间届满而导致担保物权消灭，则使质权得不到有

效的担保；由于有登记机关强制性登记的担保期间，债权人

，担保人就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办理续登，续登又需要交纳登

记费，甚至需要重新进行担保物的评估，支付评估费，担保

成本显著加大。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担保市场的发展，也进

一步导致债权风险的增加。 第二种观点认为，出质人和质权

人可以约定质押期间，其主要理由有：（1）物权中的所有权

的无期限性，并不排斥其他物权的有期限性。物权中除所有

权、永佃权无存续期限外，其他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均有存

续期；而且约定的存续期届满为物权消灭的原因之一。（2）

担保物权的从属性理论已有新的发展。根据我国台湾学者的

研究，从属性理论已由过去“担保物权与之并存”理论，转

换为“债权之可得发生”之理论。债权之丧失，决定着担保

物权之消灭，应为其附从性之基本体现。但担保物权的消灭

并不导致债权灭失，当然亦属其附从性之体现。自此角度论

之，债权与担保物权各有其相对独立性，无必要固守“只要

债权存在，抵押权、质权也应同时存在”的观念。（3）根据

意思自治的原则，应当允许当事人对担保期限予以约定。设

定质押期间，本质上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附期限的抛弃质权

的行为，法律承认抛弃质权的行为，也就无必要禁止附期限

的抛弃行为。（4）确立质押期间，出质人可以很清楚地预见

到自己供担保财产或权利上质押负担的存值期限，有利于出

质人对出质财产有预期地安排他用；可以促使质权人及时行

使质权，迅速了结债权债务关系，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如不设定质押期间，质押物的归属可能长期处于不确定状

态，既不利于保求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质押标

的效能的发挥。 笔者颇为赞同第二种观点，首先，我国《担

保法》中不仅没有明文禁止当事人约定质押期限，而且该法

第65条规定质押合同的内容允许当事人约定“当事人认为需

要约定的其他事项”。这种立法表述实际上是允许当事人约

定质押期间，只要当事人认为这种期限的约定符合其利益并

予以约定，那么只要这种约定没有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法

律就应当予以认可。其次，尽管质权是一种物权，必须法定

化，但质权必须通过当事人约定才能产生，并通过转移标的

物或登记才能设立。承认这一点，自然应承认允许当事人根

据《担保法》第65条来约定质押期间。因为质权的产生基于

当事人的约定,当事人既然可以约定这种权利,当然也可以约定

这种权利的存续期间。最后，质权作为一种他物权，本身就

具有期限限制，内在本质要求它只能在一定期限内存在，因

此应当允许当事人约定质押期间。即使当事人没有约定担保

期限，法律上也应规定，担保物权可因一定期间经过而消灭

。如此才能督促质权人尽快地实行质权。如果质权人不及时

行使权利，一方面使得质押标的长期处在受限制状态，不利

于物尽其用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在出质人为第三人时，可

能会危及其追偿权的实现，因为如果质权人不及时实行质权

，一旦债务人财产状况继续恶化的话，等到质权人行使质权

后物上保证人再来行使追偿就更为困难了。因此，我国《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2款规定：“担保

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

结束后的2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也就是说，如果主债权自诉讼时效开始起算之日起（自受侵

害之日起），债权人一直没有行使债权，我国民法规定普通

时效为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两年，那么，为主债权担保的

担保物权的存续期限为自主债权受到侵害之日起四年。换言

之，如果主债权诉讼时效一直没有届满，则担保物权一直存

续。据此，人民法院对在担保物权所担保的主债权诉讼时效

完成后两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或向人民法院要求行使担保

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反之，对在主债权时效完

成后的两年之后要求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则不予支持

。 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

规定的这二年期限究竟是什么性质呢？一种观点认为，该期

限属于诉讼时效。担保物权虽因担保主债权而具有从属性，

但其毕竟是一种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的物权，因此，只有

在物权本身受侵害时才会导致物上请求权因时效经过而消灭

的问题。依据《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担保物权诉讼时

效应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这样

一来，当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未经过诉讼时效时，担保物

权自然不经过诉讼时效；只有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经过之日起

，担保物权才受到侵害，担保物权的诉讼时效才开始计算。

因此，再过两年，诉讼时效届满，担保物权不再受法院保护

。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期限属于除斥期间，因为该两年的经

过发生担保物权消灭的法律后果。尽管该条表述为担保物权

人在主债权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

当予以支持”，表面上看似乎为诉讼时效的表述。但之所以

如此，乃是因为司法解释只能解释法律，不能创造法律，而

实践中又需在立法出现漏洞时进行漏洞补充式的解释，所以



，本条对于有着立法性质的担保物权的存续期间的解释，在

表述上以人民法院在何种条件下保护担保物权为表述方式，

避免了司法解释的立法性质。 笔者赞同该担保物权的存续期

限为除斥期间。这是因为：首先，担保物权是一种物权，具

有支配力而非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以质权为例，

质权人在其主债权诉讼时效结束时，尽管主债权的胜诉权丧

失，但主债权的实体权利并未消灭，而质权作为一种从属权

利，自然也没有消灭，更何况质权人还支配着质物交换价值

，因此质权人仍可行使其质权，换言之，其质权并未受到侵

害，那么又怎么会有诉讼时效的起算呢？而主债权诉讼时效

消灭后二年内，质权人行使质权，人民法院予以支持，超过

两年，人民法院则不予支持，也就是说，两年之后，质权消

灭，这刚好符合除斥期间的效力，即一定期间的经过导致权

利消灭的法律后果。其次，该条解释规定的存续期限即主债

权诉讼时效消灭后二年是一个不变期间，而诉讼时效是可以

中止、中断和延长的。因此，该条规定的期间应是除斥期间

，而非诉讼时效，我们不能因为该期限刚好和普通诉讼时效

期限相同即均为二年而视之为诉讼时效，这可能仅是一种巧

合罢了。 如此，即便按照现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款“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

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法律约束力”之规

定否定当事人约定的担保期间的效力，担保权仍有可能因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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